铝电分公司锅炉受热面及风箱设备清灰清焦项目维修质量协议
甲方：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一、项目内容

1.乙方负责完成#1-4锅炉7次过热器区域至空预器尾部烟道区域、炉顶大包区域及二次风箱区域内清灰清焦工作所有工作，满足甲、乙双方事前签订的维修质量协议要求。

2.乙方必需设有专职管理技术人员，对施工范围内的管束、管板清洁到无污垢、无积灰，管排缝隙之间无焦块，管排本身见管排无焦块及浮灰；风箱内部积灰清理干净，要求露出风箱内壁金属板；炉顶大包内部积灰清理干净，做到无积灰、无浮灰，露出保温或大包内管排层面。

3.乙方的管理技术人员负责检修清灰全过程监督，使清灰标准达到国家和行业质量标准。凡遇隐蔽部位时，乙方的管理技术人员必须严格把关，并及时申请甲方的管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确认，达到标准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否则甲方有权要求返工。

4.炉顶大包、尾部受热面、烟道、回转式空器内部及二次风箱积灰清扫干净，管束、管板清洁、无积灰疏通率不小于 98%。

5.甲乙双方因检修清灰标准不统一时，按高一级的标准执行或协商解决。

6、上述工作，所涉及所有工器具、架杆、架板、消耗材料、6台检验合格的氧气、氨气、一氧化碳报警器6套和三套现场作业所需的长管呼吸器等由乙方负责。
7、乙方日常维护过程中必须投入合同总价款2%的安全文明专项费用，用于日常安全防护物资采购、配置。
8、乙方负责将清理出来灰及焦块运输至酒钢工业垃圾场，拉运时要注意防尘措施。

二、技术要求及规范

1.乙方保证：为本合同提供的维修服务，满足甲方事前向乙方提供的所有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

2.本项目应符合国家或专业的安全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条件。乙方应按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质量评定标准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

3.根据承揽设备的情况，乙方派驻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40人，年龄50周岁以下，且应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能够完成相关工作，对因清灰不达标造成的性能下降或无法正常使用负责。

6.乙方人员进入工作现场时，必须按要求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否则，影响的工作或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

7.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甲方各项关于安全、重点（危险）区域、工作票、设备管理等相关管理制度。若乙方存在维检质量差、服务态度消极、不服从甲方的监督及管理等现象，应接受甲方的警告及考核。

8.对于本次维保承包项目，乙方应依据甲方管理要求制订相关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开展工作。

9.现场实行甲方和乙方共同管理安全工作的原则，甲方承担组织、协调、监督责任，乙方承担本单位职责和工作范围内全部安全责任。

10.乙方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手段强化安全管理，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维持安全生产秩序，以保证现场人员和设备安全。

11.乙方必须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执行《电力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九项重点要求》，严格遵守甲方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规定、要求、措施等，加强对本单位员工的安全管理，如有违反，甲方将按规定进行处罚。

12.人为责任事故按责任人隶属关系确定责任，设备事故可依据具体情况划分责任单位或承担责任份额。由于乙方人员违反安全规程、规定、制度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设施损坏事故的，责任完全由乙方独立承担，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可从应付给乙方的款项中扣回。

三、工作管理制度 
1.乙方在施工时应严格遵守甲方有关安全生产及文明生产的要求，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保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服从甲方安监人员的监督检查，并签订安全协议。甲方安监人员将依据有关安全考核规定对乙方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进行罚款，罚款从合同工程款中扣除。

2.执行宏晟电热公司铝电分公司现场管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相关管理制度.

3.执行宏晟电热公司铝电分公司《外委维护单位管理考核细则》。

4.执行宏晟电热公司铝电分公司现场管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相关管理制度。

5.乙方依据甲方下发的检修规程、各种作业指导书开展检修工作，对于规程、作业指导书未涵盖的，可参照执行设备制造厂家的技术文件或参考国内外同类设备的技术文件，但技术文件必须经甲方认可。

6.乙方根据检修工作任务，应提前做好人力组织、机具、工具、仪器、备品配件、材料的准备，根据作业指导书等制定施工安全、质量、进度控制措施。

7、乙方施工技术人员接中标通知书3日-15日（因疫情影响）到达甲方现场，在开工前10日完成备案及所有人员劳保用品、工伤保险、吃住行、D卡办理及工器具等前期准备工作。
四、质量验收标准

1.乙方应设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在工作中严格按各类现行有效的规范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填写好各项验收记录。

2.乙方应执行国家、行业相关的技术规范、管理验收标准；执行甲方维护保养、技术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有冲突的执行较高一级的标准。

3.本项目应符合国家或专业的安全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要求的条件。乙方应按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质量评定标准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乙方进行考核。

4.乙方在作业过程中涉及设备结构、系统、回路、测点位置及控制程序等设备异动项目，必须事先得到甲方专业人员的书面通知方可实施。

5.施工范围内的管束、管板清洁到无污垢、无积灰，管排缝隙之间无焦块，管排本身见管排无焦块及浮灰；风箱内部积灰清理干净，要求露出风箱内壁金属板；炉顶大包内部积灰清理干净，做到无积灰、无浮灰，露出保温或大包内管排层面
6.设备清理干净自验合格后，乙方需请甲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回装。

7.清理完毕后，甲方组织、乙方参与进行验收，要求达到甲方使用要求。

8.双方因质量标准不统一时，双方按高一级的标准执行，或协商解决。
五、考核条款

1.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乙方进行考核。

2.甲方质检人员负责工程全过程的检查和检验，对乙方不按规定或达不到标准时及时进行纠正，直至责令返工。由此而造成上级机关检查罚款时，乙方承担全部罚款责任。

3.乙方应按宏晟电热公司和宏晟电热公司铝电分公司检修规程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酒钢集团宏晟电热公司和宏晟电热公司铝电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对乙方进行考核。甲方、乙方双方因质量标准不统一时，按高一级的标准执行或协商解决。

4.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工期完成承担工作任务，每拖期一天考核乙方2000元。

5.乙方清灰未按工期达标，或因人员不足等造成检修期间内不符合规定时，每发生一次考核扣除本台设备的全部费用； 

6.乙方未按控制的工期完成工作，每超一天扣承包单位 5000元。

7.乙方随意削减项目和丢项，每项扣 2000 元。

8.乙方不服从甲方现场安排，每次扣 1000元。

9.乙方施工人员组织不力造成工作被动，每次扣 1000-20000 元。

10.乙方检修现场清理不及时或经指出仍未整改的每次扣 1000 元。

11.乙方私接、偷接临时水源、电源、气源的，每次扣 1000 元。

12.乙方施工现场及设备卫生不合格，造成迟验收，迟交工的，按检修延期扣 2000元。

13.乙方作业不铺设保护设施，野蛮作业，污染现场、损坏栏杆、磁砖、墙壁地面等每处扣 1000元。

14.施工现场发现乙方施工人员吸烟或现场有烟头，每人次扣 500元。

15.乙方施工人员不按规定穿戴劳保用品的，每人次考核 500 元。

16.乙方在非指定地点放置机具、物料的，每项考核 500 元。

17.乙方乱倒垃圾、废料的，每次考核 1000 元。

19.因乙方原因发生轻伤及以上人身伤害事故、较大及以上设备事故、火灾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且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考核或终止合同。

20.乙方未按照甲方规定按期完成清灰工作，每拖期一天考核1000元。

21.因乙方过失或履职不到位造成的设备损坏或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所有损失，并恢复损坏设备，3天内未恢复，每延期一天考核1000元。

22.甲方安排乙方各类工作未按工期达标，或因人员不足等造成检修期间内不符合规定时，每发生一次考核扣除500元。检修人员未按照规定进行组织每缺一人每天考核300元。 

23.检修期间因清焦不按时交工的，每超一天扣承包单位 5000元。
。

24.清灰验收前未按标准填写相关文件记录，每次考核500元。

甲方：（合同专用章）
             乙方：（合同专用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电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